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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8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计

提信用减值损失及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能科技”或“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计

提信用减值损失及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

【2021】010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6）。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相关人员

对有关问题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根据《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司于 2021 年 4 月与上海锐镁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锐镁”）签署相关协议，约定上海锐镁分期

支付货款。2021 年 9 月，公司认为有关迹象表明上海锐镁还款能力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对上海锐镁应收款项新增计提单项减值准备 7,152.53 万元。公司对上

海锐镁应收款项部分涉及由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解放”）

代付的情况。根据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上海锐镁系公司 2019 年第三大客户，但

上海锐镁非终端用户，其自公司采购产品转售给终端用户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

司。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与一汽解放、上海锐镁签订《汽车零部件采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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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会议纪要》《三方协议》的交易背景及履行进展，区分一汽解放代付款项和

上海锐镁直接支付款项的原因及确定依据，公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

反协议约定的行为，截至目前公司与一汽解放、上海锐镁的业务往来情况；（2）

公司与上海锐镁签订还款计划的背景、原因、每期还款时间及还款金额，违约责

任及补偿措施；（3）发现上海锐镁被列为被执行人的具体时间，相关案件的简要

情况；（4）截至目前上海锐镁的实际还款情况、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 

【回复】 

（一）公司与一汽解放注1、上海锐镁签订《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会议纪

要》《三方协议》的交易背景及履行进展，区分一汽解放代付款项和上海锐镁直

接支付款项的原因及确定依据，公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协议约定

的行为，截至目前公司与一汽解放、上海锐镁的业务往来情况； 

1、公司与一汽解放、上海锐镁签订《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会议纪要》《三

方协议》的交易背景及履行进展 

（1）交易背景 

2019 年公司进行业务拓展，欲进入整车生产商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一汽轿车”）供应商体系。但由于多方原因，公司未能直接成为一汽轿

车供应商。而上海锐镁为一汽轿车 B30 车型的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集

成供应商注2。上海锐镁于 2019 年 4 月、2019 年 5 月与一汽轿车分别签订 B30 车

型合作框架协议及向一汽轿车销售汽车零部件产品的《零部件采购合同》。上海

锐镁向其他供应商采购“三电”产品集成后统一销售给一汽轿车。在此背景下，公

                                                 
注1 签订合同时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为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5 月 14 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将名称

变更为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的公告》：“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本次重组方案及重组各方签署的交易协议，公司需将除一汽财务有限公司、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及部分保留资

产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和负债转入公司全资子公司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 

注2 根据一汽轿车 2019 年度报告披露内容，上海锐镁为一汽轿车 2019 年度第四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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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过与上海锐镁签订《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向其提供电池系统产品，从而间

接实现向一汽轿车进行产品销售的目的。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通过上海锐镁完成首次为一汽轿车供货后，公司考虑到

电池产品最终用户为一汽轿车，立即着手与一汽轿车沟通，希望建立直接合作关

系。随后，通过多方努力，公司与一汽轿车建立了良好的直接沟通渠道。 

由于公司与上海锐镁签订的《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中约定了上海锐镁在收

到一汽轿车相应产品下线车辆货款的情况下再行支付货款给公司，该付款方式对

公司而言效率较低且缺乏保障；同时一汽轿车也考虑到货款最终流向为孚能科技，

同意为上海锐镁代付款项有助于提高孚能科技的供货效率。因此，公司为了提高

资金结算效率、减少资金流转环节以及为了加强与一汽轿车的直接合作联系，公

司与上海锐镁、一汽轿车进行三方洽谈协商后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形成了《会

议纪要》，并根据会议纪要内容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达成了《三方协议》，该协议

主要约定内容如下： 

①一汽轿车代上海锐镁向公司付款，一汽轿车在《零部件采购合同》约定的

应付上海锐镁的第 2,001 台至第 8,000 台的到期货款范围内，直接向公司付款。 

②公司向上海锐镁提供的第 1 台至第 2,000 台电池货款自上海锐镁收到公司

发票挂账后 6 个月内支付。 

（2）履约进展 

公司按照《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三方协议》的约定，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了 8,000 套电池的交付。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海锐镁已支付 1,000

万元货款，尚未支付 2,000 套电池剩余款项；一汽解放（由一汽轿车更名）代付

了 6,000 套中的 5,173 套电池款。目前一汽解放尚未代付剩余 827 套电池款。但

公司已履行了《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三方协议》项下约定的相关履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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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分一汽解放代付款项和上海锐镁直接支付款项的原因及确定依据，公

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截至目前公司与一汽解放、

上海锐镁的业务往来情况 

公司考虑到公司产品的最终用户为一汽轿车，且在公司与上海锐镁签订的

《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中约定了上海锐镁在收到一汽轿车相应产品下线车辆货

款的情况下再行支付货款给公司，该付款方式对公司而言效率低且缺乏保障。为

提高结算效率、减少资金流转环节，孚能科技、上海锐镁及一汽轿车三方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形成了《会议纪要》，并根据会议纪要内容于 2019 年 12 月达成了

《三方协议》。根据《三方协议》的约定，区分一汽解放代付款项和上海锐镁直

接支付款项。 

公司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截至目前，公司与一汽

解放、上海锐镁除了尚有应收款项未结清事项外无其他业务合作。 

（二）公司与上海锐镁签订还款计划的背景、原因、每期还款时间及还款金

额，违约责任及补偿措施 

1、公司与上海锐镁签订还款计划的背景、原因、每期还款时间及还款金额 

在上海锐镁未能按时支付相应 2,000 套电池货款的情况发生后，公司高度重

视，多次催促要求对方及时付款。上海锐镁表示自身有还款能力，且尚未收到一

汽解放或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奔腾”）的款项，一旦收到一汽

解放或一汽奔腾的相关款项，上海锐镁将支付对公司的应付账款。同时上海锐镁

与公司协商签订了《回款承诺函》，承诺每期还款时间及金额如下： 

还款时间 金额（元） 

2021 年 12 月 30 日之前 52,830,240.00 

2022 年 03 月 30 日之前 10,660,480.00 

2022 年 06 月 30 日之前 40,660,480.00 

合 计 104,15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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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约责任及补偿措施 

《回款承诺函》未约定违约责任及补偿措施，但是根据双方签订的《汽车零

部件采购合同》16.7 条：如上海锐镁由于自身原因延期付款的，应向公司支付等

同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违约金。 

（三）发现上海锐镁被列为被执行人的具体时间，相关案件的简要情况 

公司发现上海锐镁被列为被执行人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相关案件的

简要情况如下： 

1、案号为（2021）浙 0703 执 2208 号；执行法院：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执行标的：12,462,732 元。被执行人为上海锐镁；起诉人为苏州多思达连接技术

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动汽车零部件、电源连接器、充电连接器、高压连接器

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2、案号为（2021）浙 0703 执 1782 号；执行法院：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执行标的：2,444,492 元。被执行人为上海锐镁；起诉人为尔悦（常州）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输配电及控制系统设备及配

件、工业自动化设备、夹具、太阳能光伏电站设备的研发、制造、加工。 

2021 年 10 月，公司发现了受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一汽模具制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模具”）就其往来款项起诉上海锐镁。案号为（2021）

沪 02 民终 9128 号民事裁定书及 2021 沪 0114 民初 83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上

海锐镁向一汽模具支付价款 18,471,054 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 

由于上海锐镁已被列为被执行人，涉及被执行金额共 1,490.72 万元；一汽模

具也起诉了上海锐镁，判决上海锐镁需支付 1,847.11 万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

公司认为上海锐镁偿还公司货款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应收上海锐镁款项中有

部分涉及由一汽解放代付的情况，公司与一汽解放有部分代付事项未达成一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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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因此，基于谨慎原则，公司针对上海锐镁事项进行充分评估后，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一汽解放代付款项和上海锐镁直接支付款项计提信用

减值损失。 

（四）截至目前上海锐镁的实际还款情况、公司已采取的催收措施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海锐镁已向公司直接支付货款 1,000 万元，一汽解放

（或一汽奔腾）代付货款 29,647.71 万元。自上海锐镁未按期支付货款以来，公

司采取多种途径进行应收账款的催收，并取得上海锐镁出具的《回款承诺函》。

目前，公司已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根据《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司已将一汽解放、一汽奔腾

轿车有限公司、上海锐镁作为共同被告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案件的起诉时间、事由、涉案金额、诉讼请求；

（2）是否存在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如存在，请说明财产保全标的的具体构成；

（3）公司前期未披露相关起诉情况的原因。 

【回复】 

（一）相关案件的起诉时间、事由、涉案金额、诉讼请求 

1、对一汽解放、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上海锐镁关于 827 套电池货款诉

讼情况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司就 827 套电池货款买卖合同纠纷，向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为 47,502,880 元，该案将一汽解放、一汽奔腾和上海锐

镁列为共同被告。2021 年 8 月 6 日，法院进行了立案（案号：（2021）吉 01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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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5054 号）。 

诉讼请求: 

（1）要求判决一汽奔腾支付 706 套已经到货且装车电池系统总成货款共计

40,552,640 元； 

（2）要求判决一汽奔腾支付 121 套已经到货电池系统总成货款共计

6,950,240 元； 

（3）要求判决被告一汽解放、上海锐镁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责任。 

2、上海锐镁 2,000 套货款诉讼情况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就 2,000 套电池货款买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为 116,394,488.78 元，该案将一汽解放、一汽奔

腾和上海锐镁列为共同被告。目前尚未收到法院的立案通知。 

诉讼请求： 

（1）判令上海锐镁支付 2,000 套电池系统总成货款共计 104,151,200 元； 

（2）判令上海锐镁支付延期支付 2,000 套电池系统总成货款违约金

8,767,505.88 元（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4.75%计算，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暂计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3）判令上海锐镁返还质量保证金 3,394,273.20 元； 

（4）判令上海锐镁支付延期返还质量保证金违约金 81,509.70 元（以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 4.75%计算，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暂计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5）判令一汽奔腾和一汽解放对上述第一到第四项诉讼请求内容承担连带

责任。 

（二）是否存在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如存在，请说明财产保全标的的具体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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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公司已经申请财产保全，要求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上海锐镁、一汽解放价值 4,750.29 万元的财产，

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股权、不动产、动产、存量货物及有价证券等资产。目

前该财产保全事项在法院审查过程中，法院尚未采取保全措施。 

对于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法院尚未立案，待立案后，公

司将向法院提起相应财产保全措施，要求查封、冻结上海锐镁的相关财产和冻结

一汽解放、一汽奔腾对上海锐镁的应付账款。 

（三）公司前期未披露相关起诉情况的原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当公司涉案金额超

过 1,0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者市值 1%以上，公司应当及时

披露。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为 15,417.65 万元。2021 年 7 月公司将

一汽解放、一汽奔腾、上海锐镁作为共同被告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事

项涉及总金额为 4,750.29 万元，未达到披露标准。 

将上海锐镁、一汽解放、一汽奔腾作为共同被告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该事项涉及总金额为 11,639.45 万元，目前该诉讼请求尚未获得法院立案

受理，暂未披露。 

三、三季报显示，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9.65 亿元，同比增

长 252.14%；实现净利润-4.20 亿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6.54 亿元。公司营业收

入增加但亏损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公司 1-9 月销售毛利率约为 0.54%，第三

季度单季销售毛利率为-3.28%。根据公司前期披露信息，自 2020 年以来，公司

毛利率持续下滑。 

请公司：（1）结合单位成本变动、营业成本构成、原材料价格变化等因素，

说明报告期内成本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产品单价及销售结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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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前五大客户及主供车型变化情况等，说明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以及是否

将长期维持；（3）说明公司是否针对毛利率持续下滑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 

【回复】 

（一）结合单位成本变动、营业成本构成、原材料价格变化等因素，说明报

告期内成本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毛利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单价下降及营业成本中原材料价格

上涨等综合因素影响。 

1、公司产品销售单价情况 

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产品销售单价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 1-9 月（元/Wh） 2020 年度（元/Wh） 

单价 0.67 0.86 

其中：批量供货单价 0.67 0.75 

公司在批量供货前，会向客户提供样品。由于样品动力电池系统开发成本普

遍较高，相应销售定价较高。2021 年 1-9 月，公司样品销售收入占比低于 2020

年度，拉低整体销售单价。2021 年 1-9 月供货单价相比 2020 年度下降 22.09%,

其中批量供货单价下降 10.67%。 

2021 年 1-9 月，公司动力电池系统销售单价下降，主要原因包括：（1）随着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补贴退坡、行业竞争加剧导致动力电池行业的平均市场

售价过去数年整体呈下降趋势；（2）公司与客户协商定价时，通常参考当时原材

料市场行情及走势等成本因素，而前期原材料市场价格自 2018 年以来逐步下行，

基于此情形，公司在 2020 年度与客户协商 2021 年产品价格时，定价较低；（3）

公司为了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以较为优惠的价格深入合作。 

2、公司营业成本情况 



 

 

第 10 页 

（1）公司单位成本变动情况 

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主营产品动力电池系统的单位成本情况如下

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 1-9 月（元/Wh） 2020 年度（元/Wh） 

单位成本 0.75 0.77 

2021 年 1-9 月，公司销售的部分库存电芯已在前期计提跌价准备，拉低当期

销售成本。剔除库存电芯影响后，公司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 1-9 月（元/Wh） 2020 年度（元/Wh） 

单位成本 0.79 0.79 

其中：批量供货单位成本 0.77 0.73 

公司在批量供货前，会向客户提供样品。样品动力电池系统开发成本和售价

普遍较批量供货更高。由于批量供货是公司产品销售的主要形式，批量供货单位

成本更能反映公司产品成本变动情况。在剔除库存电芯及样件后，2021 年 1-9 月

单位成本比 2020 年度上升了 5.48%。 

（2）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 

2020年和2021年1-9月，公司动力电池系统产品的营业成本包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具体营业成本构成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直接材料 73.32% 68.86% 

直接人工 4.82% 7.34% 

制造费用 21.86% 23.80% 

合 计 100.00% 100.00%  

公司动力电池系统成本结构中主要是直接材料成本。因此原材料价格变动将

导致动力电池生产成本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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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9 月，公司直接材料成本占比增加。2021 年 1-9 月，伴随公司销

售规模扩大，公司材料成本增加。同时，原材料价格变动将导致动力电池生产成

本发生变化。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有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

铝塑膜等。受行业快速发展影响，部分原材料出现了短期供需不平衡的情况，2021

年以来价格大幅上涨。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初步调研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锂电池材料

价格普遍上涨。例如，“三元 523 动力单晶材料的价格由 11-13 万元每吨上涨到

18-20 万元/吨；人造石墨负极由 3.2-4.5 万元/吨上涨到 4.0-6.0 万元/吨；电解液由

3.5-5 万元/吨上涨到 9-11 万元/吨”。 

前期原材料市场价格自 2018 年以来至 2020 年逐步下行，2020 年末，公司

存货余额为 140,114.01 万元。由于公司 2020 年末公司存货余额较大，一定程度

上缓减了 2021 年前三季度部分材料成本上涨的压力。 

综上，公司 2021 年 1-9 月动力电池系统毛利率主要受单位销售价格下降、

营业成本中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综合因素影响出现下降；单位成本在剔除电芯及样

件影响后，主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有所上升。 

（二）结合产品单价及销售结构变动情况、前五大客户及主供车型变化情况

等，说明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以及是否将长期维持 

1、产品单价变动 

产品单价变动请详见本问询回复之“问题三”之“第一项问题”之“1、公

司产品销售单价情况”。 

2、销售结构变动及前五大客户及主供车型变化情况 

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主要客户为北汽集团和长城集团，合计收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91.23%和 71.95%。伴随公司生产基地建设，公司有产能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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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为更多客户供货，因此公司不断开拓新客户，丰富客户结构。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9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前五大客户及主供车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21 年 1-9 月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主供车型 

1 广汽集团 65,725.25 45.24% AIONV、AIONS 

2 杭州宇谷科技有限公司 11,941.22 8.22% 
二轮电动车更换

电池 

3 戴姆勒与北京奔驰 11,328.25 7.80% 
EQS 与 EQA、

EQB 

4 
江苏宜嘉物资回收再生利用有限

公司 
8,996.50 6.19% 

购买库存动力电

池以梯次利用 

5 江铃集团 7,635.42 5.26% 羿、易至 EV3 

合计 105,626.64 72.70%  

2020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主供车型 

1 广汽集团 34,898.39 38.30% AIONV 

2 开沃汽车 17,583.11 19.29% E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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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以及是否将长期维持 

综上，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毛利率下滑主要原因是产品销售单价下降及

营业成本中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综合因素影响。具体分析详见本问询回复之“问题

三”之“第一项问题”回复内容。 

鉴于目前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趋势，动力电池行业价格上涨呼声较高，

公司正在与主要客户商谈产品提价事宜。未来伴随公司产品市场认可度进一步提

升，以及客户粘性增强，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有望恢复到相对合理的水平。 

公司已与主要客户缔结良好的合作关系，且不断加大开拓新客户力度，根据

预计订单需求，未来公司在手订单充裕。加之目前镇江工厂一期项目已完成产能

爬坡，待其他在建项目建成及完成产能爬坡，未来公司将充分释放产能，发挥规

模效益，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目前公司已与部分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采购框架协议，或通过参与上游供

应商的战略配售等途径，有助于控制原材料采购成本。 

因此，公司产品毛利率不会长期下滑，将趋于改善。 

（三）说明公司是否针对毛利率持续下滑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 

针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公司积极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快速提升

整体的盈利水平为目标，公司已积极采取如下措施： 

1、进一步提高产品性价比，增强产品竞争优势，完善客户服务体系，快速

响应客户要求，进而提高产品售价； 

2、加快产能爬坡速度，同步提升产品出货量，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3、基于出货量提升，稳定供应链，提高公司与上游供应商议价能力，降低

成本压力； 

4、加强公司各模块、业务单元的精细管理，对成本、费用进行严格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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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断研发创新，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技术领先优势，以应对行业的高

速发展和把握市场机遇； 

6、加快团队建设，完善现有的运营管理体系，加强公司运营过程中的成本

管控； 

7、多元化公司产品，除了三元软包动力电池产品外，公司将加快与地方政

府及相关企业合作，推出合适的产品进入储能市场，更好的应对市场的变化并抓

住新的机遇。 

四、三季报显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较 2021 年

初增长约 11.76 亿元，增幅为 985.19%,较去年同期增长 12.80 亿元，同比增长

8215.41%。同时，2021 年 1-9 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除同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 2.34 亿元，同比增长 805.97%,其中，第

三季度单季发生额占比为 50.48%,同比增长 3161.41%。 

请公司：（1）说明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构成、持有目的以及预

计持有时长；（2）按持有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类别说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相关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的形成过程；（3）说明在亏损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

下持有大额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会导致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

生较大波动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说明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主要构成、持有目的以及预计持有

时长 

截至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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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预计持有时长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 金额（万元） 持有目的 预计持有时长 

1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0.00 

IPO 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 
2021/9/22-2021/10/23 

2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 32 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000.00 
IPO 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 
2021/9/23-2021/10/25 

3 
交通银行镇江大港支行

7 天通知存款 
58,000.00 

IPO 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 
2021/9/30-2021/10/7 

4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688707）限售流

动股 

11,472.01 战略配售 
自 2021 年 9 月 14 日

起，锁定期为 12 个月 

5 银行理财产品计提利息 40.85   

 合 计 129,512.86   

根据上表，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为银行理财产品和贵州振华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新材”）IPO 战略配售限售流通股。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中银行理财产品本 金合计

118,000.00 万元。上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后，公司会根据募投项目进展、货币资

金使用情况以及银行理财产品报价对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公司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

取更多回报。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孚能科技产业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孚

能北京”）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振华新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获配具

体情况如下： 

项目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万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

经济佣金

（万元） 

上市日期 
限售期限

（月） 

振华新材

（688707） 
3,280,998 3,855.17 19.28 2021 年 9 月 14 日 12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中对振华新材的投资账面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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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2.01 万元，系根据资产负债表基准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收盘价并考虑限售

期流动性折扣确定。公司获配数量为 3,280,998 股，限售期限为 12 月。 

振华新材系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之一。孚能北京与振华新材已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在技术研发、市场开拓、供应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 2021

年锂电池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形下，孚能北京参与振华新材 IPO 战略

配售，可进一步加强与其战略合作关系，并对公司上游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定价合

理性提供支持。 

（二）按持有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类别说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相关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的形成过程 

2021 年 1-9 月，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相关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

益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 目 金额（万元） 

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北京京能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6,339.85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振华新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7,597.56 

3 交易性金融资产-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2,395.27 

  合 计 26,332.67 

1、北京京能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形成过程 

2021 年 1-9 月，公司持有北京京能能源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北京京能”）股权的公允价值增长 16,339.85 万元，系公司《北京京能能源

科技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中约

定的收益分享条款确认该股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有限合伙人享受实缴出资年化 6%（单利）的固

定投资收益以及 80%的超额分配收益。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北京京能实收资本

为 189,100.00 万元，其中普通合伙人实缴 100 万元，有限合伙人实缴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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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北京京能实缴 44,000.00 万元，实缴出资比例为 23.27%，在有限合伙人中

享有的份额占比为 23.28%。公司享有的固定投资收益以及超额分配收益具体计

算过程如下： 

项目 2021 年 1-9 月（元） 

实收资本（A） 1,891,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B） 903,567,959.72 

未分配利润（C） -54,519,599.60 

公司实缴出资比例（D） 23.268112% 

公司在有限合伙人中享有的份额（E） 23.280423% 

公司享有的固定收益=A*D*6% 26,400,000.00 

超额总收益=(B+C)-A*6% 735,588,360.12 

公司享有超额分配收益=超额总收益*80%*E 136,998,467.07 

公司享有收益合计（固定收益+超额收益） 163,398,467.07 

根据上表，公司享有的收益主要受超额分配收益影响，而超额分配

2年 쒤� ݽ㆕ǘ2 ࠀ年ᒤ-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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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品协议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期确认的投资收益。 

（三）说明在亏损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持有大额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原因

与合理性，是否会导致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较大波动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为银行理财产品和振华新材战略配售限售

流通股。银行理财产品均系公司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形成。公司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

获取更多回报。振华新材系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之一，孚能北京参与振华新材

IPO 战略配售，可进一步加强与其战略合作关系，在技术研发、市场、供应链等

方面加强合作，实现共赢。综上所述，公司在亏损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持有大

额交易性金融资产具有合理性。 

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依据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基准日股价，而上市公

司的股价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公司提出以下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产能布局，公司拟逐步进入储能

及其类似或相关市场。2020 年末，公司投资了北京京能。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与主

要供应商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参与了振华新材 IPO 战略配售。2021 年 1-9 月，

公司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3,978.26 万元，对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来源于对北京京能和振华新材的投资收益。其中北京京能主

要投资新能源领域相关的上市公司。2021 年 1-9 月，新能源板块市场价值持续走

高，公司因此获得大额变动收益。2021 年 9 月 14 日，振华新材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振华新材收盘价较发行价有较大涨幅，

公司因此获得大额变动收益。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依据上市公司资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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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基准日股价，而上市公司的股价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且上述投资无法在短期内

快速处置补充现金流，如果未来北京京能所投资的上市公司出现经营风险，或新

能源板块出现行业风险，或振华新材股价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6 日 


